
 
 

 
 

 

第1頁 

研發替代役役男出境作業資訊系統作業說明 

 
由用人單位以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登錄申請並線上函送辦理役男出境業務處理作

業。 

 

一、線上申請： 

(一)請選擇【役男管理】→【出境作業】→【出境申請】功能。 

 

 

 

(二)請連接讀卡機、插入工商憑證卡片後，輸入 PIN CODE 碼並點選確認鍵進入出境申請-

申請查詢畫面(※非民間產業無需使用工商憑證，故無需完成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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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詢畫面提供役男資料篩選條件，得輸入「役男身分證字號」、「姓名」或「部門」其中

一項，或直接點選查詢鍵進入出境申請-役男清單畫面。 

 

 
 

(四)確認役男資料後，點選申請鍵進入出境申請-申請畫面。點選…鍵得查詢該役男出境申

請之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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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勾選「新申請」後，將顯示申請資料編輯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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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錄出境申請相關資料：逐一填寫護照號碼、護照效期截止日期、出境起訖日、主要國

別/地點、出境類別、事由說明等項目，並視出境申請事由上傳證明文件(共計八項，詳

見出境申請案件需檢附證明文件清單說明，其餘未規範事由無需上傳證明文件)。最後

登錄函文內容資料，包含發文字號、速別、函文自稱、負責人職稱、負責人姓名等項

目，預覽申請函文無誤後請點選確認鍵。（護照效期截止日期若無法選取合適年度，請

自行輸入日期，格式為民國年度：1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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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申請案件需檢附證明文件清單說明： 

項次 項目說明 上傳證明文件(限 PDF 檔) 

1 

探親：配偶或直系血親居留國外，設有

戶籍或取得居留權。但限於第三階段服

役期間始得提出申請。 

1. 配偶或直系血親居留國外且設有戶

籍或取得居留權證明。 

2. 與探親對象之關係證明。 

2 
配偶或直系血親病危或死亡，需出境探

病或奔喪。 
死亡證明及關係證明。 

3 
婚假：限於第三階段服役期間始得提出

申請。(以一次為限) 

戶籍謄本或結婚證書【結婚書約】或

喜帖。 

4 因特殊事由須本人親自處理。 請依個人申請事由檢附佐證文件。 

5 參加各類競賽 視申請事由及需求檢附佐證文件。 

6 
訓練、進修、蒐集資料、學術交流出國

期間超過 30 天者。 
視申請事由及需求檢附佐證文件。 

7 申請延期返國 視申請事由及需求檢附佐證文件。 

8 逾期返國說明 說明事由及需求檢附佐證文件。 

 

(七)資料確認無誤後，請點選申請資料送出鍵，將顯示是否確認送出訊息視窗。若要修改

該筆出境申請資料，請點選申請資料編輯鍵返回申請資料編輯視窗畫面。 

 
 



 
 

 
 

 

第6頁 

(八)顯示是否確認送出訊息視窗，請點選送出鍵送出申請資料。 

 
 

(九)送出資料後，顯示儲存完成訊息；申請狀態欄位顯示：用人單位申請。 

 
 

※於主管機關簽辦該筆案件前，用人單位可自行撤回申請出國案件，惟主管機關已簽辦該筆

申請資料後即不可撤回案件，需於核定後以異動或撤銷功能處理。 

※若由用人單位分支部門申請出境者，需由用人單位主帳號進行確認，請選擇【役男管理】

→【出境作業】→【出境資料確認】功能，出境資料確認清單之「申請資料檢視」鍵，再

點選「申請資料編輯」檢視分支部門申請之出境申請內容後，並登錄函文內容資料(含發

文字號、速別、函文自稱、負責人職稱、負責人姓名等項目)，預覽申請函文無誤後請點

選確認鍵，再點選「確認通過並送出申請函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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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內政部核定通過後通報至移民署，因出境申請資料所填護照號碼與護照效期截止日期

有誤，以至於通報不成功，系統自動發送通知信件。請用人單位以帳號、密碼登入資訊

管理系統並使用工商憑證至【役男管理】→【出境作業】→【出境資料確認】功能－點

選【申請資料編輯】按鈕，進行出境申請資料之『護照號碼』與『護照效期截止日期』

修改。 

 

(十一)進入申請資料編輯畫面後，進行編輯護照號碼、護照效期截止日期，資料填寫正確後

點選確認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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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請資料修改完畢後，點選確認通過並送出「申請函文」按鈕。顯示是否確認送出視

窗後，點選送出按鈕，完成出境資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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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已送出資料及列印核定函文： 

出境申請資料送出完成後，用人單位得於【役男管理】→【出境作業】→【出境申請】

出境申請畫面下方「主管機關處理中之役男出境申請清單」可檢視已送出資料。待主管機關

簽辦核定後，用人單位得於【役男管理】→【出境作業】→【出境申請】出境申請畫面下方

「主管機關回覆函文之役男出境申請清單」列印出境核准函文及替代役役男出境核准通知

單，並將替代役役男出境核准通知單轉交役男持用辦理出境通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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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銷出境申請、異動申請或延期返國申請(返國前)： 

研發替代役役男出境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因故取消出境或欲修改出境起迄日期、地

點者，應由用人單位於資訊管理系統敘明事由，並於線上函送主管機關申請撤銷或異動出境

資料。若役男出境後因故需要延期返國，用人單位應於原申請入境日前於資訊管理系統申請

延期返國，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惟前項延長申請仍需符合出境申請天數之規定。 

 

(一)請輸入所要撤銷或異動申請之役男身分證字號或姓名，並點選查詢鍵。 

 
 

(二)請點選申請鍵進入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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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勾選異動申請。 

 
 

 

(四)請點選異動申請或撤銷出境申請或延期返國申請(返國前)，並點選異動申請資料編輯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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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輯異動申請或撤銷出境申請相關資料(申請撤銷僅需填寫異動申請說明欄位)。最後登

錄函文內容資料，包含發文字號、速別、函文自稱、負責人職稱、負責人姓名等項目，

預覽異動申請函文無誤後請點選確認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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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點選申請資料送出鍵送出申請資料。 

 

 

 

 

(七)顯示是否確認送出訊息視窗，請點選送出鍵送出申請資料。 

 

 



 
 

 
 

 

第14頁 

(八)送出資料後，顯示儲存完成訊息；申請狀態欄位顯示：用人單位申請。 

於用人單位提出申請後，主管機關尚未簽辦前，系統提供「撤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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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逾期返國說明： 

研發替代役役男出境逾返國規定期限，自返國日起六個月內，不予受理其出境申請。除

有不可歸責於役男之事由，致延誤其返國日期，具有確實證明文件者，於線上函送主管機關

說明逾期原因，及上傳相關證明文件，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可再辦理出境申請。 

 

(一)請輸入所要申請之役男身分證字號或姓名，並點選查詢鍵。 

 
 

(二)請點選逾期返國說明(xx/xx/xx~xx/xx/xx)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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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輸入逾期返國原因、上傳證明文件，並輸入函文內容，預覽申請函文無誤後請點選

送出「逾期返國說明申請」鍵。 

※需上傳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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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出資料後，顯示儲存完成訊息。於用人單位提出「逾期返國說明申請」後，主管機關

尚未簽辦前，系統提供「撤回」功能。 

 
 

※如有任何資訊管理系統操作問題，歡迎洽詢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聯絡窗口(02-8969-

2099)。 


